
 第五章：专利申请的复
 审与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第一节：概要

 一、专利复审委员会

 处理的案件有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中驳回的专利

 受理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的案件

 复审委员会不承担全面审查专利有效性的义务

 只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进行审理

 也可以对驳回未提及的明显实质性缺陷进行审理

 对复审结果不服的应向人民法院起诉

 复审委员后的复审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

 向法院起诉是以文件的收到日来算的，不是按发
 文日的15天后

 注意：不予受理、视为撤回、未要求优先权的救
 济手段是复议，不是复审

 二、审查原则

 合法原则

 公正执法原则

 请求原则

 应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启动  无论怎么，无效宣告程序都不能自行启动

 审查决定已发布或根据已进行的工作能作出宣告
 专利权无效或部分无效的情况，请求人再请求撤
 回申请就已经晚了

 复审是书面审理，但可以提出口头审理的请求

 依职权审查原则  不受当事人请求范围或提出理由、证据的限制

 听证原则  给与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公开原则
 保密案件除外

 涉及商业秘密的，口头审理也不会公开举行

 三、合议审查

 四、独任审查  对于简单的案件，一人独任审查

 五、回避制度

 近亲属的

 有利害关系的

 委员会成员参加过原申请审查的

 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查的

 六、审查决定

 审查决定的构成

 审查决定著录项目

 法律依据

 决定要点

 案由

 决定理由

 结论

 附图（针对外观设计）

 审查决定的出版

 无效宣告审查决定的正文应该全部公开，它不存
 在涉案专利尚未公开的情况

 复审审查决定的正文，除专利申请未公开的除
 外，要全部公开出版

 对复审审查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受理的，
 要等法院判决结果生效后，才能将审查决定与判
 决书一起公开

 七、更正及驳回请求

 对复审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时限是3个月

 管辖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人民法院撤销的案件，一般应该重新设立合议
 组，而不是必须

 第二节：专利申请的复审

 一、复审程序的性质  是专利审批程序的延续

 二.复审请求的形式审查

 形式审查的内容

 复审的提起期限

 收到驳回通知书后3个月内

 恢复权利的期限是2个月

 复审请求的期限是法定期限，不可以延长

 复审程序中答复审查意见为指定期限，可以延长

 缴费不必和复审请求苏一起，在三个月内即可

 答复复审通知书的期限为一个月内

 共同申请的专利，复审请求要由全部申请人共同提出

 复审请求人必须是专利申请人，发明人不具有资格

 转让后的专利，应由现权利人提起复审请求

 委托书未写明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复审程序的，
 应在指定期限补正，否则视为未委托

 在指定期限未缴纳复审费的，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复审请求一般不需要附有证据

 复审请求书不合规定的，会有补正机会，不是不予受理

 复审请求人应当委托代理机构而未委托的，那么
 在程序上就不合格，复审请求不予受理

 形式审查通知书

 形式审查不合格的
 复审委员会发补正通知书

 申请人在收到后15日内补正

 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或不予受理的  要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复审请求形式正确的  发受理通知书

 三、复审请求的前置审查  前置审查意见的类型

 复审请求成立，同意撤销驳回决定

 同意在修改文本的基础上撤销驳回决定

 坚持驳回决定

 四、复审请求的合议审查

 1.理由与证据的审查

 在作出维持驳回决定前，应当给与申请人陈述意
 见的的机会，不能直接作出决定

 明显有实质性缺陷的可以直接维持驳回决定，不
 用发原审查部门重新审理

 合议组不可以引入新的对比文件

 2.修改文本的审查

 修改仅限于消除驳回决定或合议组指出的缺陷

 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修改后增大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如删除技术特征

 改变权利要求类型或增加、合并权利要求

 将驳回的缺乏单一性的技术方案作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并不是针对驳回决定所进行的修改

 修改文本的时间

 提出复审请求

 答复审查通知书

 参加口头审理

 3.审查方式

 应当发出复审通知书或进行口头审理的情况

 维持驳回的决定

 修改相关文件才可能被撤回驳回的决定

 进一步提供证据或对有关问题予以说明

 需要引入驳回决定未提出的理由

 不用发的情况  撤回原驳回决定  对申请人有利不用发

 五、复审决定

 1.复审决定的类型

 复审请求不·成立，维持驳回决定

 复审请求成立，撤销驳回决定

 驳回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的

 驳回理由缺乏证据支持的

 审查违反法定程序的

 以申请人放弃的申请文本或者不要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为依据

 没有给申请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没有评价申请人提交的与驳回理由有关的证据

 修改后可撤销的驳回决定

 2.复审决定的效力
 案卷返回原审查部门继续审批程序

 原审查部门不得以同样的事实、理由或证据作出决定

 六、复审程序的中止

 七、复审程序的终止

 因期满未答复而被视为撤回的

 在作出复审决定前，复审请求人撤回复审请求的

 已受理的复审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被驳回请求的

 在规定期限3个月内未起诉或法院判决生效的

 第三节：专利权的无效宣告请求

 一。无效宣告请求的性质

 专利公告授权公布后依当事人请求启动的

 包括受到专利权保护的专利

 和曾经受到专利权保护的专利
 如被终止的专利

 放弃的已经获得过授权的专利

 已经公开但未授权的专利，不能提起无效宣告请求

 专利复审委员会为被告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无效宣告具有溯及力，被无效的专利视为自始不存在

 二、应当遵循的其他审查原则

 请求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
 证据的时限因素除外

 不同的人可以对同一专利分别提起无效宣告请求

 当事人处置原则

 请求人可以放弃全部或部分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
 和证据

 当事人有权自行和对方和解

 专利权人主动要求缩小专利权保护范围的  视为自始无效

 专利权人放弃部分权利要求的  视为专利权人承认请求人对该项权利要求的无效
 宣告请求

 保密原则

 三、无效宣告的形式审查

 同一申请人在同日提出的同样的发明创造，授权
 日不同的

 应当被无效掉的是授权在后的专利

 复审委员会不能自行随意选择

 无效宣告请求人的资格

 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请求人不能证明是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

 请求人不是共有专利权的所有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申请宣告终结的专利无效只能是部分无
 效，而放弃专利只能是全部放弃，申请放弃专利
 权，没必要走无效程序

 无效宣告的请求人只能是一个人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

 都是针对专利文件本身存在的实质性缺陷

 可以成为无效宣告的理由的
 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不能成为无效宣告的理由的

 单一性不是宣告无效的理由

 年费的缴纳和委托手续这些也不是宣告无效的理由

 独权与现有技术划界不正确的

 文件形式  一式两份

 无效宣告请求费  自提出请求后一个月内缴纳，否则视为未提出

 委托手续
 委托书中要写明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

 还要再提交无效宣告程序授权委托书  因为专利的申请与无效宣告是两个不同的程序

 特别委托书

 代理人代为承认请求人的无效宣告请求

 代为修改权利要求书

 代为和解

 代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

 口头审理中的也算

 权利要求书的合并属于对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的
 一种方式，符合规定

 四、无效宣告的合议审查

 1.审查范围

 仅针对当事人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和提交的
 证据进行审查

 未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补充具体
 说明的，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2.无效宣告理由的增加

 提出请求的一个月内增加的，要在期限内对其进
 行具体说明，否则不予考虑

 允许超过一个月的两种情况

 针对专利权人以删除以外的方式修改权利要求的

 对明显与提交证据不相对应的无效宣告理由进行
 变更的

 3.举证期限

 请求人的举证

 一个月

 请求人证据是外文的，提交中文译文的期限适用
 该证据的举证期限（好像也是一个月）

 允许超过一个月后补正的情况
 反证

 口头审理辩证前提交的

 专利权人的举证

 延期举证

 无效程序中，专利权人不能修改说明书

 4.审查方式

 文件的转送

 指定答复期限为1个月

 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未提出反对意见

 一式两份

 无效宣告程序中，指定期限不得延长

 口头审理

 5.无效宣告程序中文件的修改       

 修改原则

 只能改权利要求书，不能改说明书

 不能改变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

 不得扩大保护范围

 删除权利要求和技术方案

 进一步限定权利要求

 补入技术特征

 不得超过记载范围

 不得增加未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

 外观设计专利权人不得修改其专利文件

 不能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划界，前序部分与特征部分

 修改方式的限制  专利权人可以以删除以外的方式修改
 权利要求书的三种情况

 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书

 针对请求人增加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补充证据

 针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引入的请求人未提及的无效
 宣告理由或证据

 补充意见陈述或证据的期限是自提起申请的一个月内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书的修
 改时机

 任何修改都可以在收到受理通知书起一个月内提交

 或合议组转送的无效宣告请求补充意见一个月内

 删除式修改可以在口头审理辩论结束后，合议组
 做 出无效决定前提交

 五、无效宣告的中止  中止期限是一年

 六、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宣告无效的专利视为自始不存在，从申请日算

 被维持有效的专利视为自始存在，从申请日算

 不具备追溯力

 发明专利在答辩期间被提起无效申请的，法院可
 以不终止诉讼

 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后，先由专利局登记，不是
 国知局登记，等决定生效时再由国知局登记

 七、无效宣告的终止  无效程序中止的情形

 请求人要求撤回的，复审会已经能作出无效决定
 的除外

 请求人未在指定期限参加口头审理的，XX除
 外，注意看清是请求人，不是专利权人

 不符合受理条件被驳回的

 未在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或者法院判决生效的  复审会的无效审查决定需要收到司法审查，当事
 人不起诉，程序才算终止

 第四节：口头审理

 一、口头审理的性质  目的是查清事实，给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的机会

 二、口头审理的确定

 请求口头审理的理由

 三、口头审理的通知

 四、口头审理的准备

 五、口头审理的中止

 六、口头审理的终止

 七、口头审理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无效宣告问题中有关证据问
 题的拟定

 一、证据问题的法律适用

 二、当事人举证

 三、证据的审核认定

 四、其他

 无效宣告中

 复审中
 向合议团说明

 需要实物演示

 实物演示

 向合议团说明

 要证人作证

 当事人要求和对方当面质证和辩论

 无效宣告不可以修改说明书，
 复审时可以修改说明书

 口头审理请求的提出  以书面方式提出

 复审请求人收到通知后

 可以参加口头审理

 也可以不参加但要书面陈述（递交陈述意见书的
 日期为收到日后的一个月

 委托代理师的，代理师必须参
 加，本人去不去无所谓

 参加的总人数不能超过4人

 无效宣告请求人收到通知后

 没有任何行动的，复审请求视为撤回

 请求人没有行动的，视为撤回

 有种情况除外

 专利权人不参加审理可以缺席审理，不是请求人

 口头审理回执的答复时间是7天

 复审程序中，合议组可以发表倾向性意见

 无效宣告中，合议组不能发表倾向性言论，也不
 能同当事人辩论

 当事人请求审案人员回避的

 需要和解协商的

 对发明进一步演示的

 合议组认为的其他情况

 有一方缺席，二另一方的出庭符合规定，可以继
 续审理

 中途退庭的，合议组可以缺席审理

 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

 双方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交叉提问

 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除需要对质外

 旁听者  只允许听

 证据的提交

 外文证据应当提交中文译文，否则视为未提交

 未以书面方式提交的，外文证据视为未提交

 外文证据没有提交中文译文的部分不能作为证据

 域外证据  需要由所在国的公证机关证实，并由我国驻该国
 的使领馆认证

 证人不出庭只提交书面语言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
 的依据

 证据的性质

 关联性

 合法性

 真实性

 证人根据经历作出的判断和评论不能作为认定案
 件事实的依据

 公知常识

 主张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有
 举证责任

 举证期限是在口头辩论终结前

 如果另一方认可其属于公知常识，那复审委员会
 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必须提交的说法是错误的

 公证文书也不一定都靠谱

 申请日后形成的记载有使用公开的书证或其他形
 式书证，可以证明专利在申请日前使用公开      


